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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防火卷帘作为消防保护的重要设备,在各种工业、民用建筑中广泛使用，在国家标准

GB50116《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50045《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J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等消防技术法规中都有明确要求，有关部门先后制订了 GB14102

《防火卷帘》等几类防火防烟卷帘的产品标准，做为防火卷帘的控制核心—防火卷帘控

制器由于各种原因到目前还没有相应的国家标准，目前执行的仍然是行业标准

XF386-2002《防火卷帘控制器》。这对于有效地控制防火卷帘的动作，规范防火卷帘控

制器的技术要求是十分不利的。不能有效保证在关键时刻，发挥防火卷帘的作用。作为

防火卷帘控制器的使用，安装及消防监督部门迫切要求制订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标准，合

理地规范其技术要求并制订相应的试验方法，以保证产品的质量。在这种情况下，应急

管理部沈阳消防研究所提出了该标准项目并组织相应力量开展了前期基础研究工作。因

此，国家于 2007年批准立项制定了国家标准《防火卷帘 第 3部分：防火卷帘控制器》。 

2. 主编、参编单位情况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本文件起草单位有：应急管理部沈阳消

防研究所、深圳市天美沃克科技有限公司 、潍坊盟泰电子有限公司。 

3. 编制过程 

根据应急管理部 2007 年下达的科研计划，我所及时组成课题组，承担编制（修订）

任务。经过调查研究，收集国内外有关信息和资料及标准，通过分析、研究、讨论，并

做了大量的验证工作，于 2007年 10月完成了本部分的征求意见稿。经广泛征求并收集

了国内专家的各种意见，并对意见进行了具体分析研究，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修改，于

2008年 8月完成了送审稿。根据标准审查会的会议纪要，经整理后将“送审稿”改为“报

批稿”。“报批稿”报批后，标准报批后，根据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意见，将

《防火卷帘控制器》国家标准纳入 GB 14102《防火卷帘》系列标准，标准号为 GB 14102.3。

为了保证系列标准的统一性、完整性，编制组根据 GB 14102《防火卷帘》系列标准的技

术内容，多次召开工作组会议对标准内容进行了研讨，并进行了大量试验，并于 2014

年 12 月消标六分委年会期间对标准报批稿进行了审查确认。2015 年 1 月形成标准报批

稿上报。 

4. 主要起草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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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有：李瑞、卢韶然、李海涛、张德成、王鹏翔、刘程、李小白、

康卫东、王学来、左超、夏宁、王日江。李瑞负责整个标准制定过程中的工作安排，并

填写申报单和强制性标准通报表。卢韶然、李海涛、张德成、王鹏翔、刘程负责标准起

草工作。李小白、康卫东、王学来、左超、夏宁、王日江负责标准的校对、排版并完成

了标准编制说明的撰写工作。 

5. 征求意见范围 

本标准征求意见的范围是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火灾探测与报警分技术委员

会的全体通讯委员和委员。 

二、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遵循的原则是： 

1. 从满足防火卷帘控制器的市场需求出发； 

2. 满足现有技术水平，进一步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 

3. 确保标准条文可操作性，并保证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的科学性。 

三、标准内容的起草 

1. 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和依据 

本部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09 年），对产品进行了技术调研，综合考虑

了防火卷帘控制器产品的实际市场需要和当前技术水平。 

2. 主要试验、验证结果及分析 

标准编制组在标准制定的过程中，广泛征集了防火卷帘控制器产品生产企业的意

见，进行了汇总与统计分析。安排标准参与企业对不同试验条件下的产品性能进行模拟

测试。通过验证，本标准规定的各项试验方法可靠，试验参数严谨，能够充分满足市场

发展和产业当前的需要。 

3. 标准水平分析 

本部分为修订标准，标准编制组经过调查研究，参考了国内外关于防火卷帘控制器

产品的相关信息、资料及标准，结合我国的实际现状和市场需要，保证了该标准的科学

性、合理性和试验的可操作性。 

4. 采标程度 

本部分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未采用国际或国外同类标准。 

四、标准中主要条文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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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防火卷帘控制器的术语和定义、分类与型号编制、要求、试验、检验

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部分适用于一般工业与民用建筑中安装使用的防火卷帘控制器（以下简称控制

器），其他环境中安装的具有特殊性能的控制器，除特殊要求由有关标准另行规定外，

亦应执行本文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注日期引用了标准 GB/T 17626.2-2018《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静电

放电抗扰度试验》、GB/T 17626.3-2016《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电磁场辐

射抗扰度试验》、GB/T 17626.4-2018《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快速瞬变脉冲

群抗扰度试验》、GB/T 17626.5-2008《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浪涌（冲击）抗

扰度试验》、GB/T 17626.6-2017《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

扰抗扰度》、GB/T 17626.11-2008《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压暂降、短时中断

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试验》，不注日期引用了标准 GB/T 191《包装储运图示标志》、GB/T 

4208-2017《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GB 4717《火灾报警控制器》、GB/T 9969《工

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GB 12978《消防电子产品检验规则》、GB 14102.1《防火

卷帘 第 1部分：通用技术条件》、GB 14102.2《防火卷帘 第 2部分：防火卷帘用卷门

机》、GB/T 14436《工业产品保证文件  总则》和 GB 16838《消防电子产品环境试验方

法及严酷等级》。 

3. 术语和定义 

本部分对防火卷帘控制器、手动控制装置、火灾探测器组、正卷超限、反卷超限、

中位等术语进行了规定与解释。 

4. 分类与型号编制 

本部分根据用途的不同将产品分为疏散通道型控制器和非疏散通道型控制器两种

类型，根据应用方式的不同将产品分为独立型、区域型、集中型和集中区域兼容型四种

类型。控制器的型号由四部分构成，即控制器名称代号、用途分类和应用方式分类代号

以及连接卷门机功率、安装方式和制造商自定义代号。 

5.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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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从防火卷帘控制器的控制功能、火灾报警功能、故障功能、自检功能、电源

功能、系统兼容功能、通信功能等几个方面对其基本性能进行了具体规定。在对控制功

能和火灾报警功能、系统兼容功能、通信功能进行编写时充分考虑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中

各相关设备的功能要求，保证防火卷帘控制器的功能与系统中相关产品的功能协调一

致。本次制订的标准与XF386-2002《防火卷帘控制器》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1）增加了中文标注要求（见5.3.1.2） 

XF386-2002中仅规定：“应清楚地标注指示灯功能。”，由于控制器产品技术不断

进步，显示的内容愈加丰富，现场使用愈加复杂，此次标准明确：“应具有中文的功能

标注，具有信息显示功能的控制器应采用中文。”以便于产品在我国境内的使用。 

2）增加了消防联动控制器通信的接口的要求（见5.3.1.3） 

根据GB50116-2013《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要求，控制器的动作信号、报警

信号等都需要反馈至消防联动控制器，编制组增加了消防联动控制器通信接口的要求。 

3）增加了外壳防护要求（见5.3.1.4） 

国家标准GB 23757-2009《消防电子产品防护要求》中，3.2.1.3条规定：“室内使

用的控制器类消防电子产品的外壳防护等级不应低于GB 4208规定的IP30等级”。此次

修订，参考了GB 23757-2009的技术要求，提出：“控制器的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不应低于GB/T 4208中IP30的要求”。 

4）增加了显示屏（器）的要求（见5.3.1.6） 

随着产品技术以及液晶等显示部件的快速发展，根据控制器的应用现状，控制器已

经大量采用显示屏（器）来显示控制器相关信息来提高产品性能，编制组增加了显示屏

（器）的要求。 

5）修改了接线端子的要求（见5.3.1.9） 

编制组通过调研目前控制器的应用情况，个别使用现场出现强弱电线路安装距离过

近产生互相的电磁干扰干扰，导致控制器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增加了“接线端子应设

在控制器内部，强电和弱电接线端子应分开设置，并设置相应的不同出线孔（槽）。”

要求。 

6）增加了控制卷门机数量要求（见5.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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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组在调研过程中发现，控制器使用现场存在相邻的卷帘门分别安装控制器进行

控制，用户增加了采购成本，同时增加了安装，调试、维护成本，造成社会资源浪费，

为满足了产品应用的实际需求，结合控制器实际使用时对主电源、备用电源的要求，及

各类信号的通讯要求，增加了“单台控制器最多可控制4台卷门机”要求。 

7）修改了手动控制装置要求（见5.3.2.5） 

标准增加了与手动控制装置相关的按键标志、指示灯标志要求（见5.3.2.5.a）、

防止误操作（见5.3.2.5.c）、控制延时（见5.3.2.5.d）、隐蔽安装（见5.3.2.5.e）

的相关要求。 

编制组收集了消防救援部队科研人员、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人员、生产企业技术

人员的意见，并结合控制器应用现状发现，手动控制装置是人员操作卷帘动作的直接窗

口，操作必须简便和易于识别，同时在烟雾条件下，手动控制装置按键指示灯能够帮助

疏散人员快递找到开启卷帘按键的位置。最后一次操作的按键指示灯点亮并保持，有助

于相关人员识别卷帘操作情况，并为火灾调查提供相关证据。因此提出了5.3.2.5.a条：

“手动控制装置应有控制防火卷帘开启、停止、关闭的按键，按键应有表示防火卷帘动

作方向的标志或中文标注，按键应分别具有红色操作指示灯，操作按键时指示灯应点亮

并保持，之前操作的其它指示灯应熄灭”。 

5.3.2.5.c条规定：“手动控制装置可设置防止误操作的措施。但防止误操作的措

施应在接收到消防联动控制器的控制信号或来自火灾探测器组的火灾报警信号后自动

解除”。编制组调研了控制器产品的应用现状和应用效果，通常在公共场所使用的控制

器为防止人员误操作，一般会设置手动控制装置按键锁，但一旦发生火灾后，如果不能

自动解锁，会发生不可估量的灾难。为了保证控制器使用场所的安全，提出了本条款的

要求。 

编制组参照GB 14102-2005《防火卷帘》规定的具有两步关闭运行性能的防火卷帘

“控制器接收到报警信号时，应能自动控制防火卷帘驱动装置动作，使帘面关闭运行至

中位处停止，延时5 s～60 s 后自动控制帘面继续运行至完全关闭”，将5.3.2.5.d条

中规定的延时时间修改为：“延时5 s～60 s（应可调）”。 

5.3.2.5.e条规定：“主机采用隐蔽安装方式的控制器，手动控制装置应在卷门机

发生动作时，发出防火卷帘动作声、光指示信号，防火卷帘动作声、光指示信号应保持

至防火卷帘到达预定位置。”编制组在调研控制器的应用情况过程中，发现目前很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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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为了现场的整体美观，将控制器安装在顶棚上，导致动作声、光指示信号受到严重影

响，因此将采用隐蔽安装方式的控制器发出声光信号的警报功能转移至必须安装在现场

易操作区域的手动控制装置。 

8）增加了历史事件记录功能要求（见5.3.2.10） 

记录控制器的工作状态和各类操作信息，可以获得完整、客观的消防设施运行记录，

督促消防设备管理人员及时处理各类事件，有助于提升使用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和

重点岗位人员的工作责任心；有利于消防监督过程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减轻消防监督部门在执法过程中的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帮助火灾调查人员

了解火灾后疏散过程中卷帘使用情况。因此，增加了历史事件记录功能要求。 

9）增加了火灾报警功能要求（见5.3.3） 

根据GB50116-2013《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要求，控制器在实际应用中需配

接消防联动控制器或多只专用感烟、感温火灾探测器，如控制器配接火灾探测器组，那

么该火灾探测器组即肩负作为控制器触发信号的作用，同时承担防火分区的火灾探测任

务。因此控制器必须实现火灾报警控制器的发出报警信号，显示并记录火灾报警信息等

部分关键功能。 

10）修改了故障功能要求（见5.3.4） 

由于增加了控制器与消防联动控制器通信的接口功能，为保障信息的正常通信，增

加了5.3.4.1.b条“控制器与消防联动控制器间连接线断路、短路和影响功能的接地”

的故障要求；编制组通过调研控制器的应用情况过程，并参考生产以及施工人员的建议，

增加了5.3.4.1.d条“控制器与卷门机限位保护装置间连接线断路、短路和影响功能的

接地”的故障要求，同时增加了5.3.4.3对采用隐蔽式安装方式的控制器的故障要求。 

11）修改了电源功能要求（见5.3.6） 

编制组在调研控制器的应用情况过程中，发现控制器在驱动卷门机的启动瞬间，冲

击电流很大，对开关等元器件的性能要求很高，提出了5.3.6.3条“控制器主电源应能

保证在配接额定负载的条件下连续正常开启、关闭防火卷帘各5次，每次1min”。当由

于卷帘损坏或卷帘卡住异物的情况发生时，电机负载过大容易烧毁电机，因此增加了

5.3.6.4条“控制器主电源的负载电流为其额定电流值的150％的条件下，在1 min内应

执行过载保护动作”。的电源保护功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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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组在调研控制器的应用情况过程中还发现很多使用中的控制器备用电源处于

故障状态，有的已无法供电，极大的降低了控制器产品的可靠性。为了保证备用电源的

性能，提升控制器的可靠性，同时结合使用的电流参数、电池寿命等指标，增加了5.3.6.5

条“控制器备用电源应能保证控制器在正常监视状态下工作2 h后，应能使卷门机制动

机构按“开启（1min）～关闭（5s）”的固定程序连续工作3次。” 

12）增加了系统兼容功能要求（见5.3.7） 

编制组调研了控制器产品的应用现状和应用效果，发现有些例如大型停车场等使用

场所的控制器安装量很大，导致与消防联动控制器的有限的通讯容量发生矛盾，增加了

系统兼容功能后，集中控制器接收区域控制器的相关信息后再上传至消防联动控制器，

信息传送方式更加灵活，可以大大减少通讯线路的敷设量。 

13）增加了通信功能要求（见5.3.8） 

现有的控制器与消防防联动控制器通讯时，通常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控制器通过

模拟量信号进行信息传送；一种是通过总线通信的方式进行信息传送。显而易见，通过

总线通信的方式可以大大减少电缆的布设量，信息传送也更加灵活，具有更好的扩展性。 

14）修改了部分安全性能试验要求（见5.4 5.5） 

根据GB16838 《消防电子产品环境试验方法及严酷等级》的要求，结合我国国情及产品

的现状，XF386-2002《防火卷帘控制器》中规定的绝缘性能试验的绝缘电阻值“应分别

大于20 MΩ、50 MΩ”，此次修订调整为“不应小于100 MΩ”（见5.4）。XF386-2002《防

火卷帘控制器》中规定的耐压试验电压“1500V”，此次修订调整为电气强度试验电压

“1250V”。 

15）增加了部分电磁兼容试验要求（见5.6） 

根据国际标准的要求，结合我国国情及产品的现状，引用了 GB16838 《消防电子产

品环境试验方法及严酷等级》 和 GB/T17626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的相关部分，经

过了大量的论证和试验工作，增加了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电压暂降、短时中

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试验两项电磁干扰试验。 

16）删除了部分气候环境试验要求（见5.7） 

编制组在调研控制器的应用情况过程中，发现高温（运行）试验和低温（耐久）试

验环境条件与中国境内实际使用环境条件并不一致，并且部分条件被恒定湿热试验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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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高温：温度为 55℃；恒定湿热：温度为 40℃，相对的湿度为 92％），根据 XF386-2002

《防火卷帘控制器》多年的执行情况，因此决定删除高温（运行）试验和低温（耐久）

试验。 

6. 试验 

编制组针对目前国内防火卷帘控制器产品的特点，结合现有国家标准 GB 4717—

2005《火灾报警控制器》和 GB 16806－2006《消防联动控制系统》的技术要求，本着与

相关国家标准协调一致的原则，规定了外观要求与主要部（器）件检查、控制功能试验、

火灾报警功能试验、故障功能试验、自检功能试验、电源试验、系统兼容功能、通信功

能、绝缘电阻试验、电气强度试验、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

扰抗扰度试验、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浪涌（冲击）抗

扰度试验、电源瞬变试验、电压暂降、短时中断和电压变化的抗扰度试验、低温（运行）

试验、恒定湿热（运行）试验、振动（正弦）（运行）试验、碰撞试验等各项试验的试

验要求、试验方法和试验设备的要求。 

7. 检验规则 

本部分对防火卷帘控制器的型式检验和出厂检验的内容、规则都做了明确规定。 

8.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部分对防火卷帘控制器的产品标志和质量检验标志内容，包装要求和包装储运图

示标志，运输和卸装，贮存要求等方面做了明确规定。 

五、与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要求、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为强制性条文，在制定过程中

严格遵守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与国家法律、法规没有冲突。在标准内容中

引用了 GB 12978《消防电子产品检验规则》和 GB 16838《消防电子产品环境试验方法

及严酷等级》的技术要求。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标准性质的建议 

本标准为强制性标准，本文件的全部技术内容为强制性。防火卷帘控制器对于防火

卷帘完成其防火、防烟、人员疏散等功能、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起到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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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标准中规定的技术要求和试验方法能够准确评价防火卷帘各方面的主要性能，充

分保证产品质量、满足市场的需要。检验规则对产品的检验提出了要求，直接与产品质

量相关；标志为用户提供了产品的基本信息。包装、运输和贮存为用户提供了产品的包

装方式、运输条件和贮存方法。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建议 

本部分适用于防火卷帘控制器，该类环境中使用的具有特殊性能的防火卷帘控制

器，除特殊要求应由有关标准另行规定外，亦应执行本部分。 

九、废止、替代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废止行业标准 XF 386-2002《防火卷帘控制器》。 

 

征
求
意
见
稿
编
制
说
明


	《防火卷帘 第3部分：防火卷帘控制器》



